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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残联函〔2023〕66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省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
和重度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

推广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残联：

为落实《“十四五”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》《山东省残

疾人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探索和创新残疾人精准康复

服务模式，进一步优化残疾人康复服务项目，省残联制定了《山

东省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和重度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推广实施

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

2023 年 1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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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和重度残疾人
居家康复服务推广实施方案

为探索和创新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模式，进一步优化残疾

人康复服务项目，提高服务质量，务求服务实效，制定残疾人

自助互助康复和重度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推广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任务目标

在为残疾人普遍提供基本康复服务基础上,聚焦各类型残

疾人，特别是困难重度残疾人的最迫切需求,推广实施残疾人自

助互助康复、重度残疾人居家康复等重点康复项目，帮助残疾

人树立信心，重建独立生活能力，顺利融入社会。各地可结合

实际，将接受康复救助后的残疾儿童纳入服务范围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中途失明者自助互助康复

1.服务对象：持残疾人证的 15 周岁（含）以后失明的残疾

人（失明 3 年之内者最佳）。

2.服务标准：参照中国残联康复部《中途失明者自助互助

康复培训指南（试行）》《中途失明者自助互助康复指导手册

（试行）》及《山东省中途失明人士者“光明之家”生活重建

康复救助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标准。

3.实施服务：省级委托专业机构设立全省中途失明者自助

互助康复服务培训基地，开展服务并为各地培训骨干师资。各

市根据实际需求，设立服务基地，启动实施本地中途失明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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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互助康复服务。

（二）盲人定向行走康复

1.服务对象：持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、二级的视力残

疾人。

2.服务标准：为视力残疾人提供定向技能、导盲随行、独

行技巧、盲杖技巧、无障碍设施与助行方法、定向行走在实际

环境中的训练与应用等服务。

3.实施服务：各市指导所属县（市、区）普遍开展盲人定

向行走康复训练服务。

（三）中途失聪者自助互助康复

1.服务对象：持残疾人证的成年且以口语为主要交流方式

的中途失聪者；持残疾人证的植入耳蜗且有改善听说能力需求

的中途失聪者；中途失聪者家长。

2.服务标准：参照中国残联康复部《中途失聪者自助互助

康复培训指南（试行）》《中途失聪者自助互助康复指导手册

（试行）》等标准。

3.实施服务：省级委托专业机构设立全省中途失聪者自助

互助康复服务培训基地，开展服务并为各地培训骨干师资。各

市根据实际需求，设立服务基地，启动实施本地中途失聪者自

助互助康复服务。

（四）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康复

1.服务对象：持残疾人证的适合参加生活重建培训的脊髓

损伤者，根据脊髓损失神经学分类国家标准，损伤平面在颈髓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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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C5）以下，年龄在16周岁以上，完成了阶段性医疗康复，受

训前评估没有压疮、泌尿系统感染、传染病或其他慢性病史等。

颈髓受损和胸腰椎受损的伤友应该分开训练。

2.服务标准：参照中国残联康复部《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

康复培训指南（试行）》《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康复指导手册

（试行）》及《山东省脊髓损伤者“希望之家”生活重建康复

救助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标准。

3.实施服务：省级委托专业机构设立全省脊髓损伤者自助

互助康复服务培训基地，开展服务并为各地培训骨干师资。各

市根据实际需求，设立服务基地，启动实施本地脊髓损伤者自

助互助康复服务。

（五）成年智力障碍者及亲友自助互助康复

1.服务对象：持残疾人证的轻度成年智力障碍者；智力障

碍者亲友。

2.服务标准：参照中国残联康复部《成年智力障碍者及亲

友自助互助康复培训指南（试行）》《成年智力障碍者及亲友

自助互助康复指导手册（试行）》等标准。

3.实施服务：省级委托专业机构设立全省智力障碍者及亲

友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培训基地，开展服务并为各地培训骨干师

资。各市根据实际需求，设立服务基地，启动实施本地智力障

碍者及亲友自助互助康复服务。

（六）精神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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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服务对象：康复较好的持证精神残疾人，以患者专家（或

称同伴专家、同伴支持者、同伴支持工作者、同伴辅导员等）

或志愿者身份参加康复服务；精神残疾人家属，以家属专家或

志愿者身份参加康复服务。

2.服务标准：参照中国残联康复部《精神残疾人自助互助

康复培训指南（试行）》《精神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指导手册

（试行）》等标准。

3.实施服务：省级委托专业机构设立全省精神残疾人自助

互助康复服务培训基地，开展服务并为各地培训骨干师资。鼓

励市、县根据实际需求，结合“精康融合三年行动”与“如康

家园”残疾人之家建设，为处于稳定期的轻度精神残疾人提供

生活技能、社交技能、职业技能等社区康复训练以及症状自我

识别、药物自我管理等知识培训。

（七）重度残疾人居家康复

1.服务对象：持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、二级的重度卧

床残疾人。

2.服务标准：为符合条件的有居家康复需求的重度肢体残

疾人定期提供上门诊疗、康复训练、居家康复护理、心理疏导、

亲友培训与知识普及等服务。具体服务时间、时长和服务内容

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。

3.实施服务：各市指导所属县（市、区）结合残疾人家庭

医生签约服务、长期护理险、重度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进家庭

等工作，依靠签约团体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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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组织开展重度卧床残疾人居家康复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摸清底数。各地深入调查了解本地各类中途致残、

智力、精神残疾人以及重度卧床残疾人情况，系统了解、掌握

相关服务对象的数量、分布、需求等。同时，深入了解本地前

期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和已接受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培训的残疾

人、专业技术人员等情况，制定本地自助互助康复和居家康复

推广实施计划。

（二）设立基地。各地结合实际，按照“统筹规划、合理

布局、择优选择”的原则，分类选择与残疾人有密切联系、服

务意愿强、有良好康复、护理服务能力和经验，并有较强培训

能力和较好培训保障条件的残疾人康复机构、残疾人专门协会、

社会组织等作为服务基地依托单位。通过定向委托、购买服务

等方式，与服务基地依托单位签署协议，明确工作任务和要求。

（三）提供服务。服务基地要配强康复服务师资队伍，根

据各类别残疾人实际状况和需求，制定并实施康复服务计划，

依据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培训指南等标准，集中开展服务，并

对已接受培训的残疾人实施随访，提供后续康复指导、帮助。

服务基地负责做好康复服务记录，按要求将相关信息录入残疾

人精准康复管理系统，并留存好相关服务档案。

四、保障条件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残联组织要高度重视残疾人重

点康复项目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优化支持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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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项目推进中出

现的问题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要加强对服务基地和承接任务

第三方机构的指导、监督，严格项目管理，确保服务质量和效

果。

（二）加大保障力度。各地要将残疾人重点康复项目纳入

本地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安排，统筹使用中央和省级财政

转移支付以及本地财政安排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经费，保障残疾

人重点康复项目的开展。要积极协调相关政府部门，并积极发

挥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其他社会慈善组织作用，多渠道筹措经

费，支持开展残疾人重点康复项目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，积极宣传残

疾人自助互助康复、居家康复的重要意义、作用和成效，讲好

残疾人自强自立、自助互助的故事，不断增进社会理解，赢得

社会支持，鼓励、吸引更多残疾人接受康复服务、主动融入社

会。

附件：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基地依托单位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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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基地

依托单位基本条件

一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开展相应服务的业务资质，组织

架构、管理机制、工作制度完善，社会信誉良好，近三年未发

生过违法违规事件。

二、热心服务残疾人，有紧密联系残疾人及组织开展残疾

人康复、护理等服务和培训的良好工作基础和条件。

三、有开展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的强烈意愿，自愿在

残联组织指导、监督下，按照相关大纲、指南要求开展工作。

四、有思想品德过硬、业务素质优良，能胜任残疾人自助

互助康复服务培训等工作的专、兼职师资队伍和管理力量。

五、有能够容纳 20 人以上的培训场所，能提供培训所需的

设施设备和食宿条件，并确保所提供的场地、设施符合消防、

卫生等安全标准和无障碍环境建设要求。

六、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机制、

措施，能有效保障残疾人和其它人员生命财产安全。

七、积极承诺根据残疾人需求不断创新、完善自助互助康

复服务，并努力为其他新开展自助互助康复服务的机构提供支

持和帮助。


